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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地方檢察署舉辦國民法官系列教育課程 

強化公訴實戰能力，傳承國審案件審理經驗 

一、 新竹地方檢察署為因應國民法官制度實施後，刑事審判程序及

公訴實務運作之變革，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持續強化檢察官法

庭攻防、證據整理、程序掌握及審判溝通能力，特於職務調動

前，5月至7月間，規劃辦理三場「國民法官案件經驗傳承教育

訓練」，邀請本署具國民法官案件實戰蒞庭經驗之劉晏如、張瑞

玲、張馨伊檢察官分享辦案心得與國民法官蒞庭經驗，協助同

仁理解國民法官案件自選任程序、開審陳述、證據調查、交互

詰問、論告至評議程序之整體流程。 

二、 首場課程於今（29）日中午12時舉行，由劉晏如檢察官擔任講

師，分享國民法官選任程序、開審陳述、罪責調查及罪責論告

等實務經驗，協助同仁掌握國民法官案件審理初期之程序重點

與法庭表達策略。第二場課程訂於115年6月12日星期五中午舉



行，由張瑞玲檢察官以「國民法官案件證人及鑑定人交互詰問

之案例分享」為題，說明證人、鑑定人詰問規劃、問題設計、

法庭即時應對及證據呈現方式。第三場課程則於115年7月邀請

張馨伊檢察官擔任講師，分享論告及評議程序等實務操作，期

使同仁對國民法官案件後段審理程序有完整之掌握與認識。 

三、 柯宜汾檢察長致詞時表示，國民法官制度的推動，不僅是審判

制度的重大變革，更代表檢察官在法庭上的角色與責任必須同

步提升。國民法官案件不同於傳統刑事案件，檢察官不能只停

留在卷證整理與法律論述，更要能以清楚、精準、貼近一般民

眾理解的方式，說明案件事實、證據關聯與法律評價，讓國民

法官能夠真正理解案件核心，進而形成公平、正確的判斷。柯

檢察長並表示，本署於今日舉辦第一場國民法官案件經驗傳承

教育訓練，由劉晏如檢察官擔任講師，分享國民法官選任程序

、開審陳述、罪責調查及罪責論告等實務經驗，具有重要傳承

意義；國民法官案件從選任程序、開審陳述、證據調查、交互

詰問、論告到評議前說明，每一個環節都考驗檢察官的準備深

度、法庭表達能力與臨場應變能力。期勉同仁透過本次系列教

育訓練，持續累積國審案件辦理能量，提升公訴品質，讓本署

同仁能以更專業、穩健且有說服力的法庭表現，落實國民參與



刑事審判制度精神，維護司法公信與公平正義。 

四、 本署將持續透過教育訓練、案例研討及經驗傳承，強化檢察官

公訴實務能力，提升國民法官案件審理品質，並以專業、嚴謹

、清楚且負責之公訴表現，落實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精神，

共同維護司法公信與公平正義。為述、證據調查、交互詰問、

論告至評議程序之整體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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